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陶一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双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念红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２，１２６，３２２，８６７．０９ ２，０６７，３８９，５８３．３７ ２．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１，５１９，２０５，９６６．４９ １，４８７，９５６，７２５．６４ ２．１０％

总股本

（

股

） １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１．０１ １０．７８ ２．１３％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１，４０５，０２０，６６５．５４ ９８８，７２４，８７３．５５ ４２．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２４９，２４０．８５ １５，８６０，２８７．０３ ９７．０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３１，２９５，９０６．５８ ８１，５１７，３８４．９５ －６１．６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５９ －６１．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１１ １０９．０９％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３ ０．１１ １０９．０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０８％ １．６４％ ０．４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８％ １．４４％ －０．１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１，８２４，５４２．５５

系公司处置对东方华垦投

资原值

１３５０

万元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５，３７５．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８３，４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５，９５９．４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５８７．０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６，０１８．９３

合计

１１，９８３，７９０．０１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０，３４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９，３７２，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长沙兴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５，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盛万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４５，５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３，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海恒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南海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１３９，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乌鲁木齐金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１，０６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８６８，９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１

、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减少

７２９９

万元，减少

２５．５９％

，主要系公司增加原料备货、支付工程款所致。

２

、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２００３

万元，减少

３７．０２％

，主要系公司春节过后，超市回款增加所致。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１６９５

万元，增加

７６．３３％

，主要系公司处置对东方华垦投资原值

１３５０

万元所致。

４

、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加

５２２１

万元，增加

５６．７８％

，主要系公司新建饲料、种猪项目所致。

５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减少

５０００

万元，减少

６２．５０％

，主要系归还贷款所致。

６

、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

１５３９６

万元，增加

１７５．８９％

，主要系公司公司预收客户鱼料销售款所致。

７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减少

１７２７

万元，减少

５４．８５％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费用在报告期支付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１

、营业总收入增长幅度大是因为公司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积极开拓市场，公司产品销量大幅增长。

２

、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４．９７％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相应市场投入也增加。

３

、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８．４５％

，主要系公司人员工资、差旅费等支出增加。

４

、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８０．１３％

，主要系公司偿还大部分贷款导致财务费用降低。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降低的原因是原料价格上涨，公司增加原料储备，支付大量原

料款，增加了现金流出。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株

洲成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

大生

行饲料有限公

司

、

实际控制人

陶一山及其儿子

陶业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

公司控股股东株洲成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大生行饲

料有限公司

、

实际控制人陶一山及其儿子陶业承诺

：

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其他股东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此之外

，

高级管理人员郭拥

华

、

刘大建

、

孙双胜

、

刘湘之以及监事刘宏

、

邓祥建

、

杨

卫红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除前述锁

定期外

，

陶一山

、

郭拥华

、

刘大建

、

孙双胜

、

刘湘之

、

刘

宏

、

邓祥建及杨卫红承诺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在向证券交易所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发行人股份占其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９０．００％ ～～ １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９，７７９，４５２．７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加强市场开拓

，

预计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会出现大幅增长

，

同时加强内部

管理

，

降低原料采购及产品成本

，

适时进行产品价格调整

，

提升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研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研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３

日 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财富证券研究员

２

人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公司总部三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总部财务总监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研究员 公司经营状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

措施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

、

流

动性风险

、

信用风险

、

操作风险

、

法律风

险等

）

１、

市场风险

期货价格受现货供求关系

、

股市

、

汇率等多种市场因素影响

，

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生产经营相匹配

，

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

：

公司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只限于在境内期货交易所交易的玉米和豆粕商品期货

。

期货持仓量不超过套期

保值的现货需求量

，

持仓时间应与现货保值所需的计价期相匹配

。

２、

流动性风险

期货市场存在交易不活跃

、

持仓量较小的情况

，

在极端行情下会失去流动性而导致

交易困难

，

以及保证金不足被强制平仓

。

公司重点关注期货交易情况

，

合理选择合约月

份

，

避免市场流动性风险

。

３、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主要分为代理风险与结算业务出现的结算风险

。

规避信用风险主要是要

选择一家经营规模较大

、

风险控制严密的期货公司

。

４、

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主要是指在交易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

，

操作风险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客观

风险

，

主要是交易系统

、

网络

、

电脑的故障造成的风险

。

另外一类是主观风险

，

是操作者

由于对交易系统

、

交易规则不熟悉或者因人为的疏忽

、

道德风险造成操作错误的风险

。

公司严格按照

《

境内期货套期保值内部控制制度

》

等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

，

建立严格

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

，

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

，

提高相关人员的综

合素质

。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

，

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

５、

法律风险

法律风险是指在期货交易中

，

由于相关行为与法规冲突致使无法获得预期效果甚至

蒙受损失的风险

。

需要通过慎重选择代理机构

、

严格审核相关合同

、

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和操作流程来防范和控制法律风险

。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

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

，

对衍生品公允

价值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

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报告期内

，

公司参予套期保值的豆粕

、

玉米的期货价格均呈上涨趋势

；

公司套期保值商品

定价以大连商品期货挂牌交易价格为依据

。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

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

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参予套期保值

，

主要是控制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

其操作风险可控

，

严格保护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合约种类 期初合约金额 期末合约金额 报告期损益情况

期末合约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末净资产

比例

（％）

豆粕

Ｍ１２０９ １１７，８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８８．００ ９３５，３００．００ ０．０１％

豆粕

Ｍ１２０５ ５８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１，９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６９７，８００．００ １４３，０８８．００ ３８３，４００．００ ０．０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陶一山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１

：

３０

分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

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９

名董事均以现场出席并书面表决的

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陶一山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黄国盛、黄锡源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

四、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方面存在

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议案》。

公司《关于对业绩预告、业绩快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２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１

时

在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５

名监事均现场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

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监

事会主席刘宏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发

表了独立意见与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二、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监事黄国民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与核

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关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三、以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其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３３１

号文《关于核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７

元

／

股，共募集资金

总额

９４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６９

，

０７１

，

９１１．２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７５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其

中：股本

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８４０

，

９２８

，

０８８．８０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都天华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０２２

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关于进一步规

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制定了《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专项管理制度》。 公司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会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株洲市车站路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株洲城东支行、交通银行株洲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株洲分行董家塅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六个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５

月、

１２

月分别与各自专户开户行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２

、公司在管理与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项管理制度》及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申请和审批手续，公司未发生

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３

号），鉴

证意见认为：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已经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３２

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格式》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１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１９４－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以及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邳州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永州年产

３０

万吨畜禽饲料

生产线项目”、“年产

３

万头原种猪扩繁场建设项目”、“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饲料生产线项目”、“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配合饲料项目”已经基本实施完毕，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８

，

２４５．６９

万元，

尚有

１

，

３６４．２３

万元的工程款及质保金未支付，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使用计划，公司将节余募集

资金

６

，

０４９．３５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具体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８７，５９２．８１

序号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是否变更项

目

计划投入 实际投入 备 注

１

邳州年产

１８

万吨

配合饲料项目

否

５，２２８．７３ ３，２５６．８４

暂剩余

４５．４９

万元未支

付的工程款和质保金

２

永州年产

３０

万吨畜

禽饲料生产线项目

否

７，５０４．０１ ４，５４１．３９

暂剩余

１９４．９９

万元未

支付的工程款和质保

金

３

年产

３

万头原种猪

扩繁场建设项目

否

４，１０４．８５ ３，０７０．２３

暂剩余

２０６．９６

万元未

支付的工程款和质保

金

４

武汉年产

１８

万吨水

饲料生产线项目

是

４，７８０．００ ４，０８４．００

暂剩余

５０９．４６

万元未

支付的工程款和质保

金

５

岳阳年产

１８

万吨

配合饲料项目

是

４，０００．００ ３，２９３．２３

暂剩余

４０７．３３

万元未

支付的工程款和质保

金

总 计

２５，６１７．５９ １８，２４５．６９ １，３６４．２３

利息收入

（

扣除费用

） ４１．６８

预计节余募集金额

（

含利息收入

） ６，０４９．３５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募集资金管

理的相关规定，本议案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募投项目工艺路线、设备选型在实际建设时对原项目申报时的工艺路线与设备选型进行了调整和优

化，公司建立了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有效控制项目建设成本，工程建设成本低于预期，从而造成资金结

余。

五、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说明

１

、为充分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募集资

金管理的相关规定，鉴于上述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投入，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并充分

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效益，公司拟将上述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全部节

余（包括利息收入）

６

，

０４９．３５

万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购买原材料等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的交易，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经济效益，降低财务费用，保障公司日常生产运营，有利

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到帐超过一年，补充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且不超过

１

亿元，不

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符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

３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同时公司郑重承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

１

、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支出，有利于保障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２

、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与公司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相抵触，

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后，将主要用于

偿还银行借款、购买原材料等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３

、本次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经过公司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规定。

４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使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关于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到帐超过一年，补充金额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

且不超过

１

亿元，不影响其他

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符合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作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条件，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

金经济效益，降低财务费用，保障公司日常生产运营，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专项核查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五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成投资，将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

（

２０１０

年修订）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唐人神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没有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形， 并有利于公司节约财务费用， 符合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保荐人对唐人神将节余募集资金

６

，

０４９．３５

万元（包括利息收入）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专项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生行饲料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徐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州湘大”）为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４６８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８．５％

；大生行饲料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行”）出资

２５２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１．５％

；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湖南肉品”）出资

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

２

、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投资”）为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港币，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鉴于公司董事黄国盛、监事黄国民间接持有大生行股权，而大生行与公司合资设立徐州湘大的情

况，为避免董事因存在竞业关系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时消除关联交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大生行

在公司上市前出具《承诺函》，承诺：

（

１

）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无条件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

让给公司。

（

２

）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大生行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时，与公司保持一致。

４

、根据上述承诺，大生行将与大业投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徐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中净资产作为交易

价格参考基数，大业投资以

４４３．２３

万元的价格受让大生行持有徐州湘大

３１．５％

的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

大生行除在公司持有股份外，不再持有其他子公司任何股权，严格履行了《承诺函》中的内容。

５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与关联法人达成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

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０．５％

以上，由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公司与关联自然

人、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含

３

，

０００

万

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含

５％

）的关联交易，经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大业投资本次股权受让金额为

４４３．２３

万元，占公司上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０．２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合并净资产为

１

，

５３３

，

８９８

，

８０３．４６

元），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

事黄国盛、黄锡源回避表决。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大生行

（

１

）公司名称：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商业登记证号码：

０２７２５１１７－０００－０７－１０－３

）

（

２

）公司住所：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７４７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黄松泉

（

４

）注册资本：港币

５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港币

３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食品和饲料原料及添加剂贸易，物业投资。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黄炯南（

７

，

５００

股）、维裕企业有限公司（

５

，

４００

股）、黄金城（

４

，

８００

股）、黄松泉（

４

，

８００

股）、其昌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

股）、金声有限公司（

３

，

７５０

股）。

（

９

）营业期限：

１９６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至长期。

（

１０

）关联关系：大生行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２

，

８１４．２０

万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３９％

。

２

、大业投资

（

１

）公司名称：香港大业投资有限公司（商业登记证号码：

３５７４８２４９－０００－０６－１０－０

）

（

２

）公司住所：香港新界元朗大旗岭

７４７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黄国盛

（

４

）注册资本：港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港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

７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对外投资。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持有

１００％

的股权。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２

日至长期。

（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３５

，

６２３

，

６０５．７１ ３０

，

８５７

，

１０４．１７

２

负债总额

１８９

，

２３９．５０ ４３１

，

９６１．６２

３

净资产

３５

，

４３４

，

３６６．２１ ３０

，

４２５

，

１４２．５５

４

销售收入

０ ０

５

净利润

４

，

７５８

，

３４１．１１ ４

，

８３９

，

９４２．２０

６

资产负债率

０．５％ １．４％

（

１１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为大业投资提供担保或委托理财的情况，也无大业投资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况。 公司持有大业投资

１００％

的股权，其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徐州湘大

（

１

）公司名称：徐州湘大骆驼饲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３２０３００４００００２８０７

）

（

２

）公司住所：江苏省邳州市光明路

１

号

（

３

）法定代表人：郭拥华

（

４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

５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７

）经营范围：生产饲料、饲料添加剂，销售自产产品。

（

８

）股东及出资情况：公司持有

５８．５％

的股权，大生行持有

３１．５％

的股权。 湖南肉品持有

１０％

的股权，

（

９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

（

１０

）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单位：元）：

序号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资产总额

２２

，

８８２

，

５９３．６３ ２７

，

０３３

，

１９３．４４

２

负债总额

８

，

８１１

，

８７９．８１ １５

，

５８６

，

７２７．１８

３

净资产

１４

，

０７０

，

７１３．８２ １１

，

４４６

，

４６６．２６

４

销售收入

２３７

，

１３２

，

８８３．９６ ２２５

，

６０４

，

３０５．０１

５

净利润

２

，

６２４

，

２４７．５６ －１

，

８６４

，

８４５．７７

６

资产负债率

３８．５１％ ５７．６６％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一）合同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的数量与价格

大业投资以人民币

４４３．２３

万元受让大生行所持徐州湘大

３１．５％

的股权。

２

、保证

转让方保证所转让给大业投资的股权是在徐州湘大的真实出资，是转让方合法拥有的股权，转让方

拥有完全的处分权。 转让方保证对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或担保，并免遭任何第三人的

追索。 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转让方承担。

３

、付款方式与时间

双方同意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以货币资金的方式一次

性支付股权转让款项。

４

、股权转让的实施

本协议签署后，大生行、大业投资应协助徐州湘大尽快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有关手续。股权

转让的交割基准日为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自该日起大业投资即享有该等股权的所有权，享有股东权

利、承担股东义务；大生行对该等股权不再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５

、违约责任

如协议一方不履行或严重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一切经济损失。 除协议另

有规定外，守约方亦有权要求解除本协议及向违约方索取赔偿守约方因此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如果受让方未能按本合同的规定按时支付股权价款，每延迟一天，应按延迟部分价款的

１‰

支付滞纳

金。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滞纳金后，如果受让方的违约给转让方造成的损失超过滞纳金数额，或因受让方

违约给转让方造成其它损害的，不影响转让方就超过部分或其它损害要求赔偿的权利。

６

、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报商务部门批准。

（二）交易定价原则

经双方协商，同意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徐州湘大骆驼饲料有

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中净资产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大业投资以

４４３．２３

万元的价

格受让大生行持有徐州湘大

３１．５％

的股权。

五、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鉴于公司董事黄国盛、监事黄国民间接持有大生行股权，而大生行与公司合资设立徐州湘大的情

况，为避免董事因存在竞业关系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时消除关联交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大生行

在公司上市前出具《承诺函》，承诺：

（

１

）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无条件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

让给公司。

（

２

）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大生行承诺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行使表决权时，与公司保持一致。

２

、根据上述承诺，大业投资将与大生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完成后，大生行除在公司持有

股份外，不再持有其他子公司任何股权，严格履行了《承诺函》中的内容。

３

、大业投资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继徐州湘大之后，目前共与公司联合投资设立了

８

家中外合资子

公司（注：

８

家子公司情况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披露的《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同时，大业投资作为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公

司将充分利用这个与国际市场的联络窗口以及香港丰富的市场资源和商机，根据经营发展战略，积极促

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进一步扩大业务市场辐射范围，大力

拓展国内外市场。

４

、大业投资、徐州湘大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本次大业投资收购的是少数股东股权，因

此转让完成后对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六、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大生行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２０１１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大生行累计已确认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５

，

５９４．０４８

万元，均为大生行严

格遵守上市前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让给公司

（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与大生行发生的关联交易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披露的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收购湖南唐人神肉制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３

）以及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披露的《唐人

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

七、独立董事意见

１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大生行作为公司外资股东，为避免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就与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相关事宜，承诺合资子公司经营期满十年后根据公司的要求，无条件

将所持合资子公司股权按市场公允价值转让给大业投资，并在上述股权转让之前，在董事会和股东会行

使表决权时，与公司保持一致，现严格履行。

２

、大业投资与大生行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

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的行为。

３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４

、基于上述意见，我们同意《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监事会认为：大业投资与大生行发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同意此议案。

九、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核查意见认为：

１

、大业投资受让大生行持有徐州湘大

３１．５％

的股权，收购完成后大生行退出徐州湘大，切实履行了

大生行在发行上市阶段做出的承诺，避免了因董事存在竞业关系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潜在风险，同时

消除关联交易，提高上市公司独立性，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本次收购股权的定价依据参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出具的《徐州湘大

骆驼饲料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株

ＳＪ

［

２０１２

］

２４

号） 中净资产作为交易价格参考基数， 大业投资以

４４３．２３

万元的价格受让大生行持有徐州湘大

３１．５％

的股权，定价依据选择恰当。

３

、 公司本次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均已履行了相关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以及关联交易制度规定的程

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上述关联

交易情况进行了审议，并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合理性进行了确认，关联董事和关联监事予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保荐人对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５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６７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６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管函内容概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的《关于对唐人

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

２０１２

】第

４４

号）（以下简称“监管函”），函件主要内容如下：

“你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８０％－１１０％

， 但未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与

２０１１

年年报同时披露第一季度业绩预告，也未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披露第一季度业绩

预告，直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才予以披露。

你公司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２．１

条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

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第

４

条的规定。 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提出整改措

施提交董事会审议后对外披露，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

二、董事会意见

１

、在收到《监管函》后，公司董事会对此高度重视，及时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

传达，针对《监管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进行讨论和分析，深刻吸取教训，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违规行

为，公司董事长召集相关人员、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整改工作。

２

、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定，公司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自查，深刻反思，按照深交所的要求进行认真整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对业绩预告、 业绩快报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整改措施的议

案》，具体整改措施如下：

１

、关于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方面存在的问题

（

１

）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公司选择为“不适用”，没有对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进行预告；但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披露的《第一季度业绩报

告》中，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公司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８０％－１１０％

，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２．１

条、《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业绩预告、业

绩快报及其修正》第

４

条的有关规定，即：“公司预计第一季度业绩将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知悉后的

第一时间在年度报告摘要中或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

第一季度业绩预告的披露时

间最迟不能晚于

３

月

３１

日。 ”

２

、整改措施

（

１

）加强信息披露管理工作，提高相关人员的规范意识。

公司将不断组织证券部、财务部、审计部及其他相关业务部门的人员培训，认真学习《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１

号：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及其修正》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部控制制度，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不断提高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相关人员的工作水平和规范意识，强化信息披露工作力度，确保已经建立的信

息披露制度得到有效落实和执行。

（

２

）加强沟通与督导工作，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的预警制度。

在今后的工作中，证券部将加强与公司内部相关部门的沟通，并进行指导和监督。 同时，要充分利用

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作用，加强与保荐机构、深交所、省证监局的三方沟通，将第三方督导渗透到公司运

作的关键环节。公司将以本次整改为契机，对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等建立预警制度，并明确各单位负责人

是所在部门制度执行的第一责任人，延伸信息披露工作触角，构筑信息披露工作网络，确保及时反馈重大

信息，努力做到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公平。

３

、责任部门：公司财务部、审计部、证券部。

４

、整改责任人：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审计部部长。

５

、整改完成时间：长期抓好落实，持续规范。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九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林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萍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

元

） １，０５９，９４４，８０６．３８ １，０５８，３６９，２４６．４６ ０．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９７０，７９３，０２３．６９ ９５８，９５２，１７０．１９ １．２３％

总股本

（

股

） １２４，８５３，０００．００ １２４，８５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７．７８ ７．６８ １．３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９２，８９９，４５９．０１ ８９，４２３，５６９．００ ３．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０２９，８８８．１１ ２９，３０６，７８５．９７ －６５．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７２０，７４６．２６ ２４，０７０，１７６．７５ －８８．７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０２ ０．１９ －８９．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２３ －６５．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８ ０．２３ －６５．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４％ ６．０４％ －５．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０％ ５．８８％ －４．８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０１，８６０．５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９，６３９．１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１，４３３．９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９，７９３．２２

合计

３８０，９９４．２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３，２５３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４９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复星化工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２７７，７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３，９５７，３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３，０３０，１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１，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５４９，９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益民创新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３０３，２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

券投资基金

１，３０１，６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林敏

１，２６０，２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１４６，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

：

１

、

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１７４．９９

万元

，

下降

４８．８０％

，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已到结算期

减少所致

。

２

、

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

２１２．２９

万元

，

增长

４５８．０４％

，

主要系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

３

、

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

２３５．８５

万元

，

增长

２５８．１９％

，

主要系公司厂房装修工程完工增加长期待摊

费用所致

。

４

、

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

２１．７７

万元

，

增长

９７．４６％

，

主要系公司预收销货款增加所致

。

５

、

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６０６．１８

万元

，

下降

６５．３４％

，

主要系公司支付上年度计提的员工年度绩效和

效益工资所致

。

６

、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

５０１．２１

万元

，

下降

６９．８７％

，

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计提企业所得税税金以及设

备投资增加

，

期末进项留抵税额增加所致

。

７

、

其他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

５０．３１

万元

，

下降

５２．７１％

，

主要系报告期公司支付再融资发行费减少所致

。

报告期利润表项目

：

１

、

报告期内

，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３．８９％

，

主要是良率有所下降

，

导致原材料成本上升

，

人工成

本增加

，

固定资产增加导致折旧费用增加以及江西水晶还处于磨合期

，

产能

、

效率未能充分发挥导致相关

成本上升等原因

。

２

、

报告期内

，

销售费用较期初增加

４８．２１

万元

，

增长

４４．１４％

，

主要系公司销售人员工资

、

差旅费等增加

所致

。

３

、

报告期内

，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７７．８９

万元

，

增长

５０．８５％

，

主要系管理人员工资增加

、

房屋租赁

费增加

、

研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以及江西子公司管理费用增加等所致

。

４

、

报告期内

，

财务费用为

－１００．５２

万元

，

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０．６４

万元

，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等

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

５

、

报告期内

，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４２

万元

，

主要系上年计提存款减值损失和应收账款坏

账准备转回所致

。

６

、

报告期内

，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０．２７

万元

，

下降

５０．０３％

，

主要系收到收益性的政府补助资金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７

、

报告期内

，

营业利润为

１２５０．９８

万元

、

利润总额

１２９９．２０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０２．９９

万元

，

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

６２．７４％

、

６２．５２％

、

６５．７８％

，

主要是营业成本和费用增加

，

从而使公司盈利水平下

降

。

８

、

报告期内

，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１．４０

万元

，

下降

５１．６８％

，

主要是利润总额的减少所致

。

报告期末

，

现金流量表项目

：

１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２７２．０７

万元

，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１３４．９４

万元

，

下降

８８．７０％

，

主要是报

告期内公司

“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

增长幅度为

４４．７９％

，“

支付的各项税费

”

增长幅度为

１２３．４８％

，

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入增长幅度较少

。

２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５６５．９４

万元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购置固定资产支付的款项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１、

星星集团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的经营

业务

，

与本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

业竞争

。

星星集团所控股和控制的企业

也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的经营业务

，

与

本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同业竞争

：

若星星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拟进行与本公

司相同的经营业务

，

星星集团将行使控

制权以确保与本公司不进行直接或间接

的同业竞争

。

对本公司已进行投资或拟

投资的项目

，

星星集团将在投资方向与

项目选择上

，

避免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

，

不与本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２、

自水晶光电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

之日起

，

本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

中认购的

２００

万股水晶光电股票

３６

个月

内不予转让

。

按承诺履行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公司中高层人员

另根据公司要求中

、

高层人员承诺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满一年后

，

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

２０％，

且至少保留其所持股份的

２０％

直至

离职半年后方可转让

。

按承诺履行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幅度为

：

０．００％ ～～ ３０．００％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相比下降

０％－３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６０，３７３，５６９．０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由于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业绩同比去年下降幅度较大

，

影响了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的总体

业绩水平

，

但二季度随着良率水平的不断提升

，

新员工熟练程度的逐步增强

，

子公

司江西水晶光电有限公司产能的逐步发挥

，

由此公司上半年业绩下降幅度有所减

少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元大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８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

研究所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新品进展

情况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林敏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１８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制性

股票第一次解锁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

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一、 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拟以

１７．９２

元

／

股的授予价格向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

６５

人授予共计

３

，

１７５

，

０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

稿》，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鉴于原激励对象叶永洋、余百丹自愿放弃获授此次限制性股票，原激励对象陈晓团、崔敏、沈新良

已离职，相应放弃总股数为

２４５

，

０００

股，公司相应将授予数量调整为

２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授予人数调整为

６０

人，

授予价格仍为

１７．９２

元，并确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为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

予完成的公告》，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同意

６０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解锁日即上市流

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二、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

（一）禁售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

性股票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为禁售期。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禁售期已届满。

（二）解锁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１

、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

２

）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

；

（

３

）

中国证监会认定不能实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２

、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

１

）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

适当人选的

；

（

２

）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

予以行政处罚的

；

（

３

）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

（

４

）

激励对象在本计划实施完毕之前单方面终止劳

动合同

；

（

５

）

公司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激励对象在任职期间

，

由

于挪用资金

、

职务侵占

、

盗窃

、

泄露经营和技术秘密等损

害公司利益

、

声誉的违法违纪行为

，

或者严重失职

、

渎职

行为

，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锁条件

。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１４％

；

以

２００９

年

度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６０％

。

净资产收益率与净利润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与不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二者孰低者作

为计算依据

，

净利润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如果公司当年发生公开发行或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

行为

，

则新增加的净资产及其对应净利润不计入当年及

下一年的净利润净增加额和净资产的计算

。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１．３５％

，

以

２００９

年度

为基准年

，

２０１１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１１０．６２％

。

２０１１

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１．３５％

，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２０．３５％

，

由于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份到账

，

不影响当年加

权平均净资产

，

因此

２０１１

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高

于

１４％

的业绩目标

，

满足解锁条件

。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

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０８

年及

２００９

年

）

的平

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２２

亿元

，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均水平

０．５０

亿元

；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为

１．１６

亿元

，

高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平

均水平

０．４９

亿元

，

满足解锁条件

。

５

、

根据

《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

激励对象解锁的上一年度绩效考

核合格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６０

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均合格

，

满足解锁条

件

。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已满足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董事会认为本次

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一期解锁的考评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

核查，认为：本次可解锁激励对象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在考核年度内均考核合格，且符合

其他解锁条件，可解锁的激励对象的资格合法、有效。

四、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事项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情况以及激励对象名单，我们认为：本

次董事会关于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６０

名激励对象在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共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限制性股票的决定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备忘录

１－３

号》及《浙江水晶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等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符合解锁资格

条件，其作为本次可解锁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五、监事会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６０

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同意公司为激

励对象办理第一期解锁手续。

六、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就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相关事项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上海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水晶光电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条件已

满足，尚待董事会确认激励对象提交的解锁申请后，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事宜。

七、本次股权激励第一期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股份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

、本次解锁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３２

，

５００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０．５９％

；解锁日即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３

、本次申请解锁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６０

名。

４

、各激励对象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 务

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

（

股

）

第一期可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

股

）

剩余未解锁限制

性股票数量

（

股

）

第一期解锁数量中

实际可上市流通数

量

（

股

）

１

郑萍 财务总监

３６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２

王平 总经理助理

、

子公司总经理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

李军猛 副所长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４

土克旭 所长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５

王建华 所长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６

邵才龙 所长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７

施洋波 研发工程师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俞振南 研发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９

王喜 研发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１０

滕再波 新品销售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１１

李清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１２

潘美飞

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兼日本区

域营销总经理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３

王翠

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兼中国区

域营销总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４

张启斌 欧美区域营销总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１５

张超 日本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

徐健 中国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７

李少敏 中国区域营销副总经理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１８

邱青春 营销管理中心经理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１９

余辉 主管工程师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２０

俞妩媚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１

凡文艺 产品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２

刘刚 产品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３

金传千 产品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４

徐勇军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５

魏国军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６

陈小皇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７

彭建宾 工艺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８

邱欢 设计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２９

林霄 设计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３０

郑霄炯

ＩＥ

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３１

何帆

ＱＡ

主管工程师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李金斐

ＱＡ

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３３

陶勇军 测试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３４

程庆梅

ＱＣ

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３５

张文字 总经理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６

刘钦晓 研发部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

骆胜刚 市场部部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８

李凤萍 单反

ＯＬＰＦ

工厂厂长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３９

张先勤 制造中心副总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０

陆张武 镀膜工厂副厂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１

黄宇

ＩＲＣＦ

工厂副厂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２

毛媛霞 单反

ＯＬＰＦ

工厂副厂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３

但家奇 冷加工工厂厂长助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４

赵晓华 单反

ＯＬＰＦ

工厂厂长助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５

方丽青 镀膜工厂厂长助理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４６

王永仁 制造中心总经理助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４７

徐群辉 设备主管工程师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８

陈增敏 机械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４９

陈永光 机电工程师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５０

孔文君 审计部部长

１２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５１

王晓静 证券事务代表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２

何林华 营运经理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５３

王灵燕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４

黄宝顺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８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５５

杨建国 人力资源经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６

刘辉 投资经理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７

徐玉明 财务经理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８

陈霞云 财务副经理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５９

郑光 制造部部长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３７５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６０

魏莉 资材部部长

２５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８７５０ ６２５０

合计

２９３００００ ７３２５００ ２１９７５００ ７３２５００

注：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郑萍所持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为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 剩余

７５％

股份将继续锁定。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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